
  2023年郓城县“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郓工信字〔2023〕59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化工产业园管理服务中心，县政府有关
部门：

  现将《2023年郓城县“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方案要求，
认真组织实施。

  

  郓城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郓城县发展和改革局

  郓城县财政局

  郓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郓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国人民银行郓城县支行

  郓城县统计局

  郓城县金融服务中心

  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郓城县税务局

  郓城县水务局

  2023年 7月 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3年郓城县“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亩产效益”评价改革
工作的指导意见》（鲁政字〔2019〕235号）和《菏泽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菏泽市“亩产效益”
评价改革暨综合创新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菏政字〔 2020〕21号）有关要求，结
合我县实际，现就做好 2023年“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参评企业范围

  2023年，“亩产效益”评价范围为全县所有工业企业，包括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两部分。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以统计部门 2022年年报名单为准（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企业、



年度新升规企业、初创期企业等一并纳入数据采集范围）。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根据企业占地面积
营业收入或销售收入等指标确定参评企业标准和名单，原则上占地超过 3亩的企业都应纳入评价。

  二、协同做好数据采集工作

  （一）建立部门协同数据采集机制

  建立由县工信局总牵头，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金融监管、统计、税务等
部门紧密协同的工作推进机制，按照“谁主管、谁统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涉企信息共享机
制，共同做好数据采集各环节工作，确保数据可靠、真实、完整。

  （二）数据采集要求

  1、有关数据指标，由数据来源部门分别提供电子版和纸质版（加盖单位公章），送县工信局
汇总并统一征求企业意见，企业提出异议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予以核实调整。其中，企业税收贡
献、销售收入数据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汇总各市参评企业名单（含规下）后，商请省税务局统一
提供。主要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见附件。

  2、以上数据仅供“亩产效益”评价使用，各有关部门要严格保障企业数据信息安全，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公开或挪作他用。

  3、数据采集工作于 2023年 7月底前完成，并导入菏泽市工业企业综合创新管理服务平台；
数据导入平台后，县工信局向参评企业公示本企业数据，公示期为 10日，组织参评企业对本企业
信息、数据进行确认。

  三、进一步完善综合评价机制

  （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评价指标及权重

  1、省定指标。单位用地税收 30分，单位用地销售收入 20分，单位能耗销售收入 10分，单
位污染物排放销售收入 5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5分，全员劳动生产率 10分，合计分值 80分。

  2、自设指标。单位水耗销售收入 10分，加分项 10分，合计分值 20分。

  3、加分项。为引导和鼓励企业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设综合素质加分项目，最高限加 10分。
具体如下：

  （1）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被纳入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企业，加 2分，由县科技
局提供。

  （2）入选工信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加 3分，省级瞪羚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加
2分，由县工信局提供。

  （3）2022年度制造业技改投资 500-2000万元、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分别加 1分、2分，由
县工信局提供。

  4、降档。上年度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的企业，由县应急局提供；上年度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节约能源法》，受到相应行政处罚的企业，由县发改局提供。以上企业分类评价时，在原有
的基础上（除D类）降一档。

  5、否决。以下企业综合评价时，定为D类。

  （1）属于《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落后产能，需实施整厂关停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

  （2）不符合我县产业发展导向和结构调整需要，需关停腾退的企业以及僵尸企业。



  （3）上年度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税收违法行为的企业。

  （4）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显示注销企业或正在进行营业执照作废声明的企业。

  （二）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评价指标及权重

  单位用地税收 70分，单位用地销售收入 30分，合计分值 100分。

  （三）计算方法及分类

  参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工作实施步骤、主要指标和企业分
档归类说明>的通知》（鲁工信发〔2019〕11号）中的“企业综合评价得分计算方法”，使用
“功效系数法”计算。

  按照规模以上和规模以下 2个口径，对工业企业进行综合评价，将企业分为 A类（优先发展
类）、B类（支持发展类）、C类（提升发展类）、D类（限制发展类）。原则上，A类企业比
例不超过 20%，D类企业比例不低于 5%。

  （四）评价结果公布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做好企业评价结果的审核、公示和公布工作，客观真实反映企业发
展质效。评价完成后，由县工信局向所有参评企业通报评价结果，无异议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评
价结果，并书面通报相关部门，作为执行差别化政策的依据。

  （五）工作要求

  9月 10前完成评价工作，9月 20日前完成评价结果公示和公布工作，9月底前将企业数据及
评价结果导入省“亩产效益”评价系统，10月 10日前完成“亩产效益”评价分析报告。

  四、实施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政策

  对综合评价出来的A、B、C、Ｄ类企业，严格落实用地、价格、用能、信贷等资源要素差别
化配置政策，加大A类企业激励制度，倒逼D类企业提升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具体政策由相关职
能部门制定并实施。

  五、工作要求

  （一）“亩产效益”评价改革是省委、省政府部署的重要改革事项，各评价单位务必高度重
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工作方案、深化部门协同，抓好数据采集、综合评
价、差别化政策落实等各环节工作，并明确专人负责，推动“亩产效益”评价改革取得实效。

  （二）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对企指导服务，做好有关政策措施解读说明，提高
企业参与配合积极性。

  （三）“亩产效益”评价改革推进工作已纳入市对县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对在规定时
间内不能完成工作、参评企业不能应评尽评、数据采集质量不高、差别化政策落实不到位等有关
情况，作为年底考核扣分依据。

  

  附件：主要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

  

附件 1



  主要指标解释及数据来源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名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计用区划代码、所属行业分类代码（精确
到中类）由统计部门提供。

  2.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名单、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计用区划代码、所属行业分类代码（精确
到中类）由统计、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通过企业销售收入和纳税、市场主体登记、行业分类等
有关信息筛选确定。

  3.税收贡献指企业（独立纳税企业）2022年（不含查补以前年度税款）税收合计数额，具体
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
等税收。所有税收指标数据只要入库数据，不包括以下退税数据：出口退税、免抵调减、增值税
留抵退税、成品油消费税退税、个人所得税退税手续费。数据由税务部门提供。

  4.用地面积指企业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包括企业通过政府供应、土地二级市场获得使用权的
土地，通过租赁方式实际占用的土地以及其他实际占用的土地等。企业经批准的项目新增土地面
积在 2年建设期、1年过渡期内可不计入用地面积。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工业用地绩效调查
数据为基础，会同工信、乡镇（街道）有关部门调查核实并提供企业实际用地数据。

  5.销售收入指企业在税务部门申报的所属期为 2022年全年累计实现的增值税销售额，包括：
一般纳税人的按适用税率计税销售额、按简易征收办法计税销售额、免、抵、退办法出口销售额
免税销售额；小规模纳税人的应征增值税销售额、销售使用过的应税固定资产销售额、免税销售
额、出口免税销售额或者核定销售额，数据由税务部门提供。

  6.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企业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 4项污染物的排放
量之和，由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按照以下优先顺序确定排污单位排放量：

  （1）有污染物排放的，由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按照 2022年生态环境统计数据提供。

  （2）未纳入 2022年生态环境统计的排污单位，由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提供排污许可证
执行报告数据。其他情形的，由排污单位依据《生态环境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计算环境保
护税应税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方法的公告》（生态环境部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第 16号）进行测算，市生态环境局郓城县分局审核后提供。

  （3）仅排放生活污水且全部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的，可不计算水污染物排放量。

  7.工业总产值（现价）指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可采用企
业填报、相关部门核准的方式采集。

  8.总能耗指企业生产和非生产活动消耗的能源总量，主要包括煤、电、气消耗，鼓励根据企
业用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的专用发票注明的购买数量，按相应系数折算成标准煤核算消耗总量
也可用企业填报、相关部门核准的方式采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9.研究开发经费指报告期内企业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费用合计。可采用企业填报、相关部门
核准的方式采集。

  10.年平均职工人数为企业各月平均职工人数之和除以 12，包括企业实际在岗的全部人员数，
可通过企业填报、相关部门核准的方式确定。

  11.耗水量指企业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和公共供水工程以及其他水源（再生水等）的新水
量总和，由水务、住建、城管及公共供水企业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提供。


